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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6月9日以现

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6月4日以书面通知、电话、电子邮

件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及其他列席人员。 至2015年6月9日上午，9位董事分别通过传真或当面递交等方

式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经认真讨论，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表决，形成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认购人及认购金额的议案》

因公司两名高级管理人员放弃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金额，其认购金额均为472.8万元，共945.6万

元，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调减了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的认购人及认购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参与认购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由10名（陈华生、张志强、文莉霞、郭虹、杨炜岚、文俊伟、

喻斌、余青松、谭伟明、蒋振东）调整到8名（陈华生、张志强、杨炜岚、文俊伟、喻斌、余青松、谭伟明、蒋振

东）；

2、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中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认购的金额由5,594.8万元调整到4,649.2万元。2014�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总规模由47,280万元调整为46,334.4万元。

另外，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实施了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规定，将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作了相应调整，公司对《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

认购）》一并进行了修订，其他条款未发生变化。

关联董事陈华生先生、张志强先生已在相关议案上回避表决，由7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7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修订后的《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详见2015年6月10日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oninfo.com.cn）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联董事陈华生先生、张志强先生已在相关议案上回避表决，由7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7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修订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详见2015年6月1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oninfo.com.cn）

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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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减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认购人

及认购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根据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对本次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调减认购人及认

购金额、并修订《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在有效授权期限及范围内，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等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格通信” 或“公司” ）于2014年11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4年12月16日召开了2014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

公司员工拟认购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7,280万元，其中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陈华生、张志强、文莉霞、郭虹、杨炜岚、文俊伟、喻斌、余青松、谭伟明、蒋振东10人）出资5,594.8万元，

占本员工持股计划总规模的11.83%，通过添富-定增盛世专户35号资产管理计划（下称“添富-定增35号” ）

管理；其他员工出资41,685.2万元，占本员工持股计划总规模的88.17%，通过添富-定增盛世专户36号资产管

理计划（下称“添富-定增36号” ）管理。

因公司两名高级管理人员放弃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金额，其认购金额均为472.8万元，共945.6万元，根

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调减了员工持股计划的认购人及认购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参与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由10名（陈华生、张志强、文莉霞、郭虹、

杨炜岚、文俊伟、喻斌、余青松、谭伟明、蒋振东）调整到8名（陈华生、张志强、杨炜岚、文俊伟、喻斌、余青松、

谭伟明、蒋振东）；

2、公司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中董事、监事、高管认购的金额由5,594.8万元调整到4,649.2万元。2014�年

度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由47,280万元调整为46,334.4万元。

另外，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实施了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规定，将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和股票数量作了相应调整，公司对《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

认购）》一并进行了修订，其他条款未发生变化。

公司于2015年6月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

划认购人及认购金额的议案》，并修订了《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

附件1：《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修订对照表

附件2：《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修订）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9日

附件1：

《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修订对照表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特别提示

4

、

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的资金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47,280

万元。

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46,334.4

万元。

特别提示

6

、

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7,280

万元， 认购股份

不超过

3,000

万股。

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46,334.4

万元，认购股份不

超过

2,977.7891

万股。

特别提示

7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15.76

元

/

股， 该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90%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将进行相

应调整。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15.76

元

/

股，该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90%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将进行相应调

整。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

2014

年

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即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股本

997,519,530

股为基数， 每

10

股

派发现金股利

2

元 （含税）， 派发现金红利

199,503,906

元。 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实施完毕。根据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规定， 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

15.76

元

/

股调整为

15.56

元

/

股，具体计算如下：调整后的发行

价

=

（调整前的发行价

-

每股现金红利）

=

（

15.76

元

-0.2

元）

=15.56

元

/

股。

五、持有人情况

公司员工拟认购本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47,280

万元，其中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资

5,594.8

万元，占本

员工持股计划总规模的

11.83%

， 通过添

富

-

定增

35

号管理；其他员工出资

41,685.2

万元， 占本员工持股计划总规模的

88.17%

，通过添富

-

定增

36

号管理。

持有人

出资额

（万元）

对应认

购非公

开发行

股份数

量（万

股）

占持股

计划的

比例

董 事 、

监事和

高级管

理人员

陈 华

生 、 张

志 强 、

文 莉

霞 、 郭

虹 、 杨

炜 岚 、

文 俊

伟 、 喻

斌 、 余

青 松 、

谭 伟

明 、 蒋

振东

10

人

5,594.8 355 11.83%

其他公

司员工

41,685.2 2,645 88.17%

合计

47,280 3,000 100.00%

员工最终认购持股计划的金额以员

工实际出资为准。

公司员工拟认购本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46,334.4

万元， 其中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资

4,649.2

万元， 占本

员工持股计划总规模的

10.03%

，通过添富

-

定增

35

号管理； 其他员工出资

41,685.2

万

元，占本员工持股计划总规模的

89.97%

，通

过添富

-

定增

36

号管理。

持有人

出资额

（万元）

对应认购

非公开发

行股份数

量（万股）

占持股

计划的

比例

董 事 、

监事和

高级管

理人员

陈 华

生 、 张

志 强 、

杨 炜

岚 、 文

俊 伟 、

喻 斌 、

余 青

松 、 谭

伟 明 、

蒋振东

8

人

4,649.2 298.7917 10.03%

其他公

司员工

41,685.2 2,678.9974 89.97%

合计

46,334.4 2,977.7891 100.00%

员工最终认购持股计划的金额以员工

实际出资为准。

四、 资金和股票

来源之 “（三）标

的股票的价格”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

格为

15.76

元

/

股， 该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90%

，

且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末每股净资产。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将进行相

应调整。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为

15.76

元

/

股，该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90%

，且不低于

公司最近一期末每股净资产。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将进行相应调

整。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

2014

年

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即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股本

997,519,530

股为基数， 每

10

股

派发现金股利

2

元 （含税）， 派发现金红利

199,503,906

元。 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实施完毕。根据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规定， 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

15.76

元

/

股调整为

15.56

元

/

股，具体计算如下：调整后的发行

价

=

（调整前的发行价

-

每股现金红利）

=

（

15.76

元

-0.2

元）

=15.56

元

/

股。

四、 资金和股票

来源之 “（一）员

工持股计划的资

金来源”

本持股计划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7,

280

万元，分为

3,000

万份

本持股计划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6,

334.4

万元，分为

2,940

万份。

四、 资金和股票

来源之 “（二）员

工持股计划的股

票来源”

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标的股票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47,280

万元，认购股份不超过

3,000

万股。

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标的股票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46,334.4

万元， 认购股份不超过

2,

977.7891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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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根据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对《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修订在有效授权期

限及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格通信” 或“公司” ）于2014年11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14年12月16日召开了2014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根据非公开发行预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管理人的添富-定增盛世专户35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添富-定增35号” ）和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的添富-定增盛世专户36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添富-定增36号” ）。

添富-定增35号、添富-定增36号的委托人为公司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其中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陈华生、张志强、文莉霞、郭虹、杨炜岚、文俊伟、喻斌、余青松、谭伟明、蒋振东10人）出资通过添富

-定增35号管理；其他员工出资通过添富-定增36号管理。

因公司两名高级管理人员放弃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金额，且公司实施了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

司于2015年6月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部分修订及补充披

露。

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1、 因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5年5月12日实施完毕，相应公司调整了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并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了总发行数量和各认购对象对应的认购数量。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15.76元/股调整为15.56元/股， 发行数量由不超过7,500万股调整为不超过75,

964,009股，各发行对象的认购数量均相应进行如下调整：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认购45,578,406股；添富-

定增35号认购不超过3,595,629股；添富-定增36号认购不超过26,789,974股。公司于2015年5月15日公告了《关

于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2、 因公司两名高级管理人员放弃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认购份额， 从而调减添富-定增35号的规模及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金额，进而调减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

用）由不超过118,2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117,254.40万元，发行数量由不超过75,964,009股调整为不超过75,356,

297股，其中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认购45,578,406股；添富-定增35号认购不超过2,987,917股；添富-定增

36号认购不超过26,789,974股。

3、 更新了添富-定增35号和添富-定增36号的基本信息，目前已经完成备案。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2392� � �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15-036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4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利尔高

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5】第139号），公司对2014年年度报告

进行了认真复核，结合相关资料，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书面答复，现将公司回复的

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 你公司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亿元， 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15亿元，请用现金流量表编制间接法详细列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计算过程，并说明两者差异形

成的具体原因。

回复：

1、报告期内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之间的关系如下：

单位：元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203,392,890.56 172,928,233.26

加：资产减值准备

30,243,987.50 11,003,641.49

固定资产等折旧

43,667,973.04 26,423,567.66

无形资产摊销

13,921,601.18 7,328,087.85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2,081,225.28 1,420,379.7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

－

”号填列）

-436,674.00 -1,142,212.16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

－

”号填列）

3,512,503.47 -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

－

”号填列）

-

财务费用（收益以“

－

”号填列）

9,213,799.15 5,760,762.03

投资损失（收益以“

－

”号填列）

-34,281,376.10 -19,314,770.04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

－

”号填列）

-3,177,555.60 1,408,517.84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

－

”号填列）

1,218,926.11 1,114,878.28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

”号填列）

-111,992,394.15 -7,126,559.25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

”号填列）

-50,158,833.84 -777,889,686.93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

”号填列）

-122,263,909.12 742,145,027.35

其 他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57,836.52 164,059,867.15

2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157,296,801.33 145,072,471.33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45,072,471.33 883,150,123.81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224,330.00 -738,077,652.48

2、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相匹配的原因主要系：

1）报告期内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增加及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减少共计影响-17,242.27万元，主要系营业收

入由2013年的148,071.92万元增加到2014年的188,198.18万元，增幅27.1%，同时下游钢铁企业资金紧张回款

周期延长，导致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增加28,841.01万元；存货的增加影响-11,199.24万元，主要原因系销售规

模扩大，营业收入增加27.1%，为保证客户生产正常运行存货相应增加，其中原材料增加3,091万，库存商品增

加6,797.19万元；投资收益影响-3,428.14万元；财务费用影响921.38万元。

2）报告期内非付现的成本影响9,103.20万元（其中：资产减值准备3,024.40万元、折旧摊销费用5,967.08

万元、处置资产损失307.58万元、递延所得税费用-195.86万）。

问题二、你公司2014年度大力推进整体承包商业模式，请详细说明该商业模式与传统直销模式的区别，

包括但不限于对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影响、客户选择方式、资金回收期方式、坏账准备计提方式等。

回复：

耐火材料整体承包模式是我公司首创并在钢铁行业得到迅速发展的新型耐火材料经营模式，是指耐火

材料企业为客户提供高温热工窑炉和装备用耐火材料的研究开发、配置设计、生产制造、安装施工、使用维

护与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全程在线服务” 的整体承包业务。该种模式是一种立足于已、惠及于人和合作双赢

的新型经营模式，目前已在钢铁行业得到广泛应用。通过耐火材料整体承包服务，公司与各大钢铁企业的关

系由简单的供需关系跃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从原来简单的商品价值向服务价值延伸，在帮助客户

创造更大价值的同时，公司的效益和信誉得到显著提高。直销模式是指耐火材料企业通过自身的销售渠道

向客户直接销售产品。

直销模式按照所售产品的单价和数量进行结算，结算周期相对较短。整体承包模式按照单台设备每套

耐火材料的费用进行结算，或者按照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客户吨钢耐火材料消耗费用进行结算，一般每月结

算一次。结算后按照合同约定回收货款。两种模式的坏账准备按照公司统一的会计政策采用账龄分析法计

提。

问题三、你公司本年度“功能耐火材料”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86.25%，而该类产品毛利率却较上年

同期减少6.33%，请结合产销情况说明该类产品营收大幅增长却未形成规模效应的原因。

回复：

本报告期公司继续大力推进整体承包销售模式，先后整体承包了河北邯钢、唐山不锈钢、南钢、天钢联

合特钢等大型钢厂，功能耐火材料销售量涨幅较大。其中公司连铸功能材料销售额同比增加6,244万元，增幅

63%；透气砖销售额同比增加8,145万元，增幅105%；滑板及机构销售额同比增加3,618万元，增幅113%，以上

功能耐火材料合计增加销售收入18,007万元，增幅86.25%。

上述功能材料毛利率分别为：连铸功能材料60.2%，透气砖41.5%，滑板及机构31.2%，由于毛利率较低的

透气砖和滑板销售额同比增加较多，增幅远大于连铸功能材料销售额增幅，导致功能材料整体毛利率同比

下降6.33%。

问题四、请说明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洛阳中晶” 本年度未产生营业收入却有828万元净利润、“辽宁中

兴”大幅亏损的具体原因。

回复：

1、洛阳利尔中晶光伏材料有限公司本年度尚处于项目论证阶段，未开始生产经营，故未产生营业收入；

该公司利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取得收益1,727.19万元， 扣除掉当期管理费用及所得税费用后

实现净利润828万元。

2、辽宁中兴矿业有限公司本年度净利润-3,013.53万元，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本报告期毛利率较去年下降

4.7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期末对闲置资产减值测试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坏账准备及商誉

减值准备等共计金额2,120.66万元。

问题五、请分月列示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金额，结合信用政策说明各月变化的具体原因，并列示截止本

问询函发出之日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请说明应收账款前五名单位与你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前五名单位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若存在，请结合公司信用政策、行业

竞争情况等说明导致两者不一致的原因。

回复：

1、报告期按月列示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金额如下表： 表5-1

2014

年 营业收入

(

元

)

应收账款余额（元）

（注

1

）

收入环比变动

应收账款余额

环比变动

1

月

141,167,024.01 871,029,261.43

2

月

125,658,422.95 931,466,644.90 -10.99% 6.94%

3

月

147,528,882.06 1,019,397,672.72 17.40% 9.44%

4

月

155,684,983.45 1,054,048,982.26 5.53% 3.40%

5

月

140,016,937.17 1,076,253,856.55 -10.06% 2.11%

6

月

183,549,638.94 1,071,789,255.74 31.09% -0.41%

7

月

150,685,883.49 1,130,293,799.04 -17.90% 5.46%

8

月

175,303,403.50 1,173,805,064.65 16.34% 3.85%

9

月

202,848,925.08 1,244,517,025.27 15.71% 6.02%

10

月

153,111,965.83 1,309,402,299.64 -24.52% 5.21%

11

月

144,839,871.09 1,356,215,402.66 -5.40% 3.58%

12

月

161,585,906.38 1,114,708,669.07 11.56% -17.81%

注1：为便于比较，应收账款余额按照未扣减坏账准备金额口径列示。

从上表可知由于受客户产量波动影响，营业收入月度有所波动，第一季度受春节因素影响营业收入略

低,第二季度逐渐回升达到季度平均水平，第三季度受钢厂产量释放充分影响，营业收入达到峰值，第四季

度回归至正常水平。应收账款余额除6月、12月外其余月份均环比增长，主要受钢厂自身销售回款及信贷资

金到位情况影响。公司根据不同客户情况对信用政策进行分类管理。

2、截止2015年5月16日应收账款余额138,449.27万元，较2014年末增加26,978.40万元，增幅24.2%，主要原

因系每年1季度客户回款速度较慢，回款主要集中在6月、12月份。

3、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表5-2单位：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占应收账款合计数的

比例

坏账准备

唐山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

46,499,708.01 4.17% 929,994.16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

43,431,106.43 3.90% 868,622.13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43,332,912.79 3.89% 866,658.26

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

29,165,461.07 2.62% 583,309.22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7,746,121.28 2.49% 554,922.43

合 计

190,175,309.58 17.07% 3,803,506.20

以上应收账款前五名单位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营业收入前五名情况： 表5-3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

比例（

%

）

1

首钢总公司

161,171,554.48 8.56%

2

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477,302.07 5.34%

3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

64,391,721.60 3.42%

4

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59,493,580.05 3.16%

5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58,377,823.85 3.10%

合计 ———

443,911,982.05 23.59%

应收账款前五名单位与营业收入前五名单位差异及原因：

从表5-2、表5-3中可知营业收入前五名单位中首钢总公司（注：应收账款前五名中的首钢京唐钢铁联

合有限责任公司、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同属于首钢总公司控制，统计营业收入前五名时并入首钢总

公司）、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同时也是应收账款前五名；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天

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回款情况均较好未进入应收账款前五名。应收账款前五名中

唐山不锈钢、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年新增承包客户，尚未进入正

常回款周期。

问题六、你公司本年度“其他应收款———业务借款” 余额2,605万元，请详细说明该款项形成的原因，交

易对手方情况，借款未回收的原因及预计回收时间。

回复：

公司本年度末“其他应收款———业务借款”余额2,605万元，该款项主要系公司驻外人员业务借款形成。

由于公司大力推进整体承包销售模式，驻外人员在现场施工过程中需要支付仓储费、施工费、装卸费、倒运

费、劳保用品、备品备件、设备维修等款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驻外人员所借上述业务借款尚未支出，上述费

用的支出一般周期为1~2月，相关业务发生并结算完毕后，驻外业务人员进行销售费用报销处理，其下一周

期所需费用再进行借款。

问题七、你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重要在建工程本期变动情况表”披露，本期转入固定资产金额为2,718

万元，而“固定资产情况表”披露本期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金额为2,388万元，请解释说明两者差异形成

的具体原因。

回复：

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重要在建工程本期变动情况表” 披露，本期转入固定资产金额为2,718万元，而

“固定资产情况表”披露本期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金额为2,388万元，两者差异形成的具体原因系报告

期内公司进行辽宁镁质材料基地整合过程中，“辽宁利尔” 将部分基本完工的在建工程转售给 “辽宁中

兴” ，“辽宁中兴”做外购固定资产核算，在报表附注中，“重要在建工程本期变动情况表” 将该项在建工程

作为重要工程披露其增减变动，而在“固定资产情况表”中对该事项形成的内部交易进行抵消后在“本期增

加额-购置” 项目中披露，这样兼顾了重要在建工程的披露，以及固定资产表中该项资产从集团合并层面看

是外购的实质。

问题八、你公司本年度“销售费用———职工薪酬” 较上年同期增长59.5%，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27%，请结合销售人员数量情况解释说明两者变化不一致的原因。

回复：

公司本年度“销售费用———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增长59.5%，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7%，主要原因

系：本报告期公司大力推进整体承包销售模式，先后实现了对河北邯钢、唐山不锈钢、南钢、天钢联合特钢等

大型钢铁企业客户的整体承包，同时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取得马来西亚东钢的整体承包业务。为满足承

包初期客户现场施工需要，充分保证承包业务顺行，公司销售和客户现场服务人员由报告期初的1069人增

加至报告期末的1870人（含客户现场劳务服务人员），现场施工人员投入数量较大与承包期初所获得销售

收入增幅不一致，致使“销售费用———职工薪酬”增长幅度大于销售收入增加幅度，但为公司销售收入的增

加奠定了基础。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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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306� � � �证券简称：

*

ST云网 公告编号2015-132

债券代码：112072� � � �证券简称：ST湘鄂债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T湘鄂债” 2015年第三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即为网络投票时间，在该时间段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即视为出席本次非现场（网络）会议。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8日上午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7日下午15:00至2015年6

月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非现场（网络）会议及网络投票

3.�召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会议主持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

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会议规则》"）以及《关于"ST湘鄂债"再次召开债券持有人会

议的会议召开形式及投票表决方式的议案》（以下简称"《会议形式议案》"）等相关规定，会议结果

真实、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云网"）"ST湘鄂债"（证券代码：112072)2015年第三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于2015年06月08日召开， 以网络投票形式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共计425

户，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2,038,397张，占公司本期债券总张数的69.8634%。委托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投票的债券持有人共计2户,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7,837张,

占公司本期债券总张数的0.19%。本次会议开通网络投票，通过网络投票的债券持有人519户，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债券2,683,877张，占债券总份额63.53％。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会

议规则》及《会议形式议案》等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ST湘鄂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召集，由受托管理人授权代表主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对《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ST湘鄂债"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中所列明

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本次会议以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投票结果如下：

1.《关于提高"ST湘鄂债"违约金比例的议案》

网络投票共计有效票2,038,397张，同意票2,038,219张，占公司本期债券总张数的69.8573%；反对票178

张，占公司本期债券总张数的0.0061％；弃权票0张，占公司本期债券总张数的0.0000%。

根据《会议规则》规定，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提高"ST湘鄂债"违约金比例的议案》获得本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表决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经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吴嘉律师与徐艳丽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

协议》、《会议规则》及《会议形式议案》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

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T湘鄂债"2015年第三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公告；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第三次"ST湘鄂债"债券持有人会议见证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306� � � �证券简称：

*

ST云网 公告编号2015-133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有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云网，证券代码：002306）将于2015年6月1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股

票已于2015年6月3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进有关事项；另外公司债券自2015年6月1日起已暂

停上市。公司将于每五个交易日发布停牌进展公告，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申请股票复牌并将及时刊登

复牌公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

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682� � � �证券简称：南京新百 公告编号：临2015-032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2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 主要内容为： 公司与大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Natali公司共同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设立Natali (中国) 公司，Natali公司出资1950万， 股权占比

65%；本公司出资1050万，股权占比35%。详见已披露的公告（编号：临2015-011）。近日，该公司已在广州市

设立完成，并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详细情况如下：

一、公司名称：广州市纳塔力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二、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三、公司住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神舟路9号三楼313室

四、法定代表人：卜江勇

五、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六、成立时间：2015年6月5日

七、营业期限：2015年6月5日至2065年6月5日

八、经营范围：主营商务服务业（具体经营范围以审批机关核定的为准；涉及许可项目的，以许可审批

部门核定的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1、策划创意服务；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及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即

可经营的医疗器械，包括第一类医疗器械和国家规定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即可经营的第

二类医疗器械）；3、家庭服务；4、日用电器修理；5、文化艺术咨询服务；6、营养健康咨询服务。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2272� � �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8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川润股份，股票代码：002272）已于 2015年 4月 20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司于

2015年4月21日发布的《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18号）。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

2015年4月27日、2015年5月4日、2015年5月11日、5月16日、5月20日、5月27日、6月3日发布了 《重大事项继续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0号、022号、023号、024号、025号、026号、027号）。

截止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鉴于该重大事项目前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

月10日（星期三）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抓紧时间尽快确定该重大事项，待相关事项明确后，公司将通过指定媒体及时披露相关公告并

申请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9日

证券代号：002096� � �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2015-024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6�月8�日、6月 9�日连续二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咨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有关情况

说明如下：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截

止本公告日，未有需要补充披露的事项；

2、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5、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对 2015�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变动区间为 5,068.99�万元至7,241.41万

元之间,与《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业绩预计情况一致 (相关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851� � �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6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四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四十五次会议于2015

年06月03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15年06月0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

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的人数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定<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制定的《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具体详见同日公告《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09日

证券代码：002577� � �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2015-042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雷柏科技，证券代码：002577）自2015年6月10日

上午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公布相关事项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0688� � � �证券简称：建新矿业 公告编号：2015-019号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

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6月9日下午收到控股股东甘肃建新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来函"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尚不能判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程度

"。为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0688� � �证券简称：建新

矿业）于2015年6月10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九日


